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儒勝

選任辯護人  楊廣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48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

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

字第114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668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儒勝（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

民國113年8月29日繫屬本院（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收文章

戳），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17日審理時表示僅就量刑上

訴，對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爭執，不

在上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已明示其上訴範

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刑之部分，而不及於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刑之減輕事由

(一)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

　1.「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

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

資源而設。一般而言，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始有其

適用。惟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未曾

詢問犯罪事實，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

並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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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移送併辦，致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

查中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以獲得法律所賦予減刑

寬典之機會，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無異剝奪

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有違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則於此特別

情形，縱被告僅於審判中自白，應例外仍認有上揭減刑寬典

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分別接受員警詢問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就被告涉犯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

以上罪嫌，向原審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原審法院於11

2年9月6日以112年度簡字第3370號簡易判決認被告犯持有第

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該署

檢察官以被告所犯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罪事實與上開簡

易判決所認定犯行，具有法律上同一之吸收關係，應為前案

起訴效力所及，原簡易判決漏未審酌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其

後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再以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

移送併辦書移送併辦。稽之卷內事證，員警、檢察官於偵辦

上開移送併辦案件過程中，並未再行詢問、訊問被告，以使

被告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難謂無損及被告之訴訟

防禦權，於此例外狀況，被告既已於原審審理時及本院自白

坦承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應認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

用，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本案並未因被告供述而查

獲其他正犯、共犯，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9月

12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303957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

城分局113年10月14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65071號函等可

稽（見本院卷第101、105頁），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1項要件不符，無此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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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適用　　

  1.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

前段定有明文。苟偵查機關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

後，行為人始坦承犯行者，即與自首規定要件未合，無適用

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又對於包含高低度關係之吸收犯

情形，例如毒品犯罪類型，持有行為與販賣行為之不法內涵

程度不同，對該等行為處罰之規範目的與刑責亦屬有別，甚

至有差異懸殊之情形。倘若行為人僅對不法內涵較輕之持有

毒品行為自首，而對於販賣毒品之主要事實避而不談者，尚

難認其對販賣毒品行為已悔改認錯，亦無使偵查機關易於偵

查明白其販賣毒品真相而節省司法資源，核與自首減刑以勵

悛悔自新並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旨趣不符，其自首效力應不

及於全部，無從依自首之例減輕其刑。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15時17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新北市土城

區學府路1段23巷口對面時，因該機車未裝設後照鏡而為警

攔查，其後被告雖主動交付並坦認持有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

所示第三級毒品，而遭員警查獲其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惟

被告於警詢時並未供出其有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予

廖家妏之主要犯罪事實，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要件不符，

自無從依此規定減輕其刑。　　

(四)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

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

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審酌被告為圖不法利益而與鄭瑞呈共同為本案

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手段、情節，已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

康造成不良影響；參以被告於本案前，即曾因轉讓第三級毒

品、販賣第二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等案件為檢、警查獲

並偵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足見其所為本案犯行

非屬零星偶發，被告又別無何因不得已而為本案犯行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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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犯罪情狀不具特殊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

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或特別可原諒之處；況其上開犯

行，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亦無

情輕法重之情形，殊難認有何「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不符

刑法第59條要件。被告、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

被告刑度云云，難認有據。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事證明確，變更檢

察官起訴法條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就本案犯行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原審未予適用，

致量刑過重，難認允當。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

刑，雖無理由，惟其主張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規定適用而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

分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

管第三級毒品，對人身心健康危害甚鉅，竟不思循正當途徑

賺取金錢，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予廖家妏，所為非僅漠視法令禁制，更造成毒品擴散流通，

助長施用毒品惡習，戕害他人身心健康，並危害社會風氣，

所生危害非輕；惟其所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數量、價格、

次數、對象及情節，與毒品中、大盤相比尚非嚴重，且無證

據證明其已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考量被告於原審、本院均

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於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鐵工工作，本

案發生時則從事鐵皮屋的工作，未婚，沒有小孩之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

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

前段，作成本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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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經檢察官鄭存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詹美鈴於本

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海寧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政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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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儒勝
選任辯護人  楊廣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48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4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儒勝（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3年8月29日繫屬本院（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收文章戳），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17日審理時表示僅就量刑上訴，對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爭執，不在上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已明示其上訴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刑之部分，而不及於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刑之減輕事由
(一)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
　1.「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一般而言，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始有其適用。惟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未曾詢問犯罪事實，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並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移送併辦，致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以獲得法律所賦予減刑寬典之機會，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無異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有違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則於此特別情形，縱被告僅於審判中自白，應例外仍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分別接受員警詢問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就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向原審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原審法院於112年9月6日以112年度簡字第3370號簡易判決認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該署檢察官以被告所犯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罪事實與上開簡易判決所認定犯行，具有法律上同一之吸收關係，應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原簡易判決漏未審酌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其後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再以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移送併辦書移送併辦。稽之卷內事證，員警、檢察官於偵辦上開移送併辦案件過程中，並未再行詢問、訊問被告，以使被告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難謂無損及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於此例外狀況，被告既已於原審審理時及本院自白坦承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應認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本案並未因被告供述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9月12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303957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113年10月14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65071號函等可稽（見本院卷第101、105頁），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要件不符，無此規定適用。
(三)無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適用　　
  1.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苟偵查機關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行為人始坦承犯行者，即與自首規定要件未合，無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又對於包含高低度關係之吸收犯情形，例如毒品犯罪類型，持有行為與販賣行為之不法內涵程度不同，對該等行為處罰之規範目的與刑責亦屬有別，甚至有差異懸殊之情形。倘若行為人僅對不法內涵較輕之持有毒品行為自首，而對於販賣毒品之主要事實避而不談者，尚難認其對販賣毒品行為已悔改認錯，亦無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查明白其販賣毒品真相而節省司法資源，核與自首減刑以勵悛悔自新並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旨趣不符，其自首效力應不及於全部，無從依自首之例減輕其刑。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15時17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23巷口對面時，因該機車未裝設後照鏡而為警攔查，其後被告雖主動交付並坦認持有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第三級毒品，而遭員警查獲其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惟被告於警詢時並未供出其有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予廖家妏之主要犯罪事實，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要件不符，自無從依此規定減輕其刑。　　
(四)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審酌被告為圖不法利益而與鄭瑞呈共同為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手段、情節，已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參以被告於本案前，即曾因轉讓第三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等案件為檢、警查獲並偵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足見其所為本案犯行非屬零星偶發，被告又別無何因不得已而為本案犯行之情由，其犯罪情狀不具特殊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或特別可原諒之處；況其上開犯行，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殊難認有何「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不符刑法第59條要件。被告、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度云云，難認有據。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事證明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就本案犯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原審未予適用，致量刑過重，難認允當。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雖無理由，惟其主張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而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第三級毒品，對人身心健康危害甚鉅，竟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金錢，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予廖家妏，所為非僅漠視法令禁制，更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助長施用毒品惡習，戕害他人身心健康，並危害社會風氣，所生危害非輕；惟其所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數量、價格、次數、對象及情節，與毒品中、大盤相比尚非嚴重，且無證據證明其已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考量被告於原審、本院均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鐵工工作，本案發生時則從事鐵皮屋的工作，未婚，沒有小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鄭存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詹美鈴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海寧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政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儒勝
選任辯護人  楊廣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48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
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
字第114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668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儒勝（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
    民國113年8月29日繫屬本院（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收文章戳
    ），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17日審理時表示僅就量刑上訴，
    對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爭執，不在上
    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已明示其上訴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
    決刑之部分，而不及於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刑之減輕事由
(一)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
　1.「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
    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
    資源而設。一般而言，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始有其
    適用。惟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未曾
    詢問犯罪事實，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
    並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移送併辦，致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
    中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以獲得法律所賦予減刑寬
    典之機會，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無異剝奪被
    告之訴訟防禦權，有違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則於此特別情
    形，縱被告僅於審判中自白，應例外仍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
    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分別接受員警詢問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就被告涉犯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
    以上罪嫌，向原審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原審法院於11
    2年9月6日以112年度簡字第3370號簡易判決認被告犯持有第
    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該署
    檢察官以被告所犯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罪事實與上開簡
    易判決所認定犯行，具有法律上同一之吸收關係，應為前案
    起訴效力所及，原簡易判決漏未審酌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其後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再以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移
    送併辦書移送併辦。稽之卷內事證，員警、檢察官於偵辦上
    開移送併辦案件過程中，並未再行詢問、訊問被告，以使被
    告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難謂無損及被告之訴訟防
    禦權，於此例外狀況，被告既已於原審審理時及本院自白坦
    承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應認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
    ，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本案並未因被告供述而查
    獲其他正犯、共犯，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9月
    12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303957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
    城分局113年10月14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65071號函等可
    稽（見本院卷第101、105頁），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1項要件不符，無此規定適用。
(三)無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適用　　
  1.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
    前段定有明文。苟偵查機關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
    ，行為人始坦承犯行者，即與自首規定要件未合，無適用自
    首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又對於包含高低度關係之吸收犯情
    形，例如毒品犯罪類型，持有行為與販賣行為之不法內涵程
    度不同，對該等行為處罰之規範目的與刑責亦屬有別，甚至
    有差異懸殊之情形。倘若行為人僅對不法內涵較輕之持有毒
    品行為自首，而對於販賣毒品之主要事實避而不談者，尚難
    認其對販賣毒品行為已悔改認錯，亦無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查
    明白其販賣毒品真相而節省司法資源，核與自首減刑以勵悛
    悔自新並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旨趣不符，其自首效力應不及
    於全部，無從依自首之例減輕其刑。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15時17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新北市土城
    區學府路1段23巷口對面時，因該機車未裝設後照鏡而為警
    攔查，其後被告雖主動交付並坦認持有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
    所示第三級毒品，而遭員警查獲其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惟
    被告於警詢時並未供出其有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予
    廖家妏之主要犯罪事實，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要件不符，
    自無從依此規定減輕其刑。　　
(四)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
    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
    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審酌被告為圖不法利益而與鄭瑞呈共同為本案
    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手段、情節，已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
    康造成不良影響；參以被告於本案前，即曾因轉讓第三級毒
    品、販賣第二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等案件為檢、警查獲
    並偵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足見其所為本案犯行
    非屬零星偶發，被告又別無何因不得已而為本案犯行之情由
    ，其犯罪情狀不具特殊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
    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或特別可原諒之處；況其上開犯行，
    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亦無情輕
    法重之情形，殊難認有何「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
    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不符刑法第
    59條要件。被告、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
    度云云，難認有據。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事證明確，變更檢
    察官起訴法條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就本案犯行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原審未予適用，
    致量刑過重，難認允當。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
    刑，雖無理由，惟其主張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規定適用而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
    分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
    管第三級毒品，對人身心健康危害甚鉅，竟不思循正當途徑
    賺取金錢，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予廖家妏，所為非僅漠視法令禁制，更造成毒品擴散流通，
    助長施用毒品惡習，戕害他人身心健康，並危害社會風氣，
    所生危害非輕；惟其所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數量、價格、
    次數、對象及情節，與毒品中、大盤相比尚非嚴重，且無證
    據證明其已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考量被告於原審、本院均
    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於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鐵工工作，本
    案發生時則從事鐵皮屋的工作，未婚，沒有小孩之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
    前段，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鄭存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詹美鈴於本
    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海寧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政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儒勝
選任辯護人  楊廣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48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4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陳儒勝（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3年8月29日繫屬本院（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收文章戳），被告於本院113年10月17日審理時表示僅就量刑上訴，對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爭執，不在上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已明示其上訴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刑之部分，而不及於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刑之減輕事由
(一)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
　1.「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一般而言，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始有其適用。惟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未曾詢問犯罪事實，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並給予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移送併辦，致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以獲得法律所賦予減刑寬典之機會，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無異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有違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則於此特別情形，縱被告僅於審判中自白，應例外仍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分別接受員警詢問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就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向原審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原審法院於112年9月6日以112年度簡字第3370號簡易判決認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該署檢察官以被告所犯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罪事實與上開簡易判決所認定犯行，具有法律上同一之吸收關係，應為前案起訴效力所及，原簡易判決漏未審酌等語為由提起上訴，其後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再以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6896號移送併辦書移送併辦。稽之卷內事證，員警、檢察官於偵辦上開移送併辦案件過程中，並未再行詢問、訊問被告，以使被告辯明犯罪嫌疑或適時自白犯罪，難謂無損及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於此例外狀況，被告既已於原審審理時及本院自白坦承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應認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明定。本案並未因被告供述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9月12日新北警淡刑字第1134303957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113年10月14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65071號函等可稽（見本院卷第101、105頁），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要件不符，無此規定適用。
(三)無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規定適用　　
  1.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苟偵查機關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嫌疑人後，行為人始坦承犯行者，即與自首規定要件未合，無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又對於包含高低度關係之吸收犯情形，例如毒品犯罪類型，持有行為與販賣行為之不法內涵程度不同，對該等行為處罰之規範目的與刑責亦屬有別，甚至有差異懸殊之情形。倘若行為人僅對不法內涵較輕之持有毒品行為自首，而對於販賣毒品之主要事實避而不談者，尚難認其對販賣毒品行為已悔改認錯，亦無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查明白其販賣毒品真相而節省司法資源，核與自首減刑以勵悛悔自新並節約司法資源之立法旨趣不符，其自首效力應不及於全部，無從依自首之例減輕其刑。
  2.被告於112年2月13日15時17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23巷口對面時，因該機車未裝設後照鏡而為警攔查，其後被告雖主動交付並坦認持有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第三級毒品，而遭員警查獲其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惟被告於警詢時並未供出其有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予廖家妏之主要犯罪事實，與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要件不符，自無從依此規定減輕其刑。　　
(四)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審酌被告為圖不法利益而與鄭瑞呈共同為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手段、情節，已對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參以被告於本案前，即曾因轉讓第三級毒品、販賣第二級毒品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等案件為檢、警查獲並偵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足見其所為本案犯行非屬零星偶發，被告又別無何因不得已而為本案犯行之情由，其犯罪情狀不具特殊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或特別可原諒之處；況其上開犯行，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亦無情輕法重之情形，殊難認有何「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不符刑法第59條要件。被告、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度云云，難認有據。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事證明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就本案犯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原審未予適用，致量刑過重，難認允當。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雖無理由，惟其主張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而請求從輕量刑，則非無理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第三級毒品，對人身心健康危害甚鉅，竟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金錢，與鄭瑞呈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予廖家妏，所為非僅漠視法令禁制，更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助長施用毒品惡習，戕害他人身心健康，並危害社會風氣，所生危害非輕；惟其所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數量、價格、次數、對象及情節，與毒品中、大盤相比尚非嚴重，且無證據證明其已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考量被告於原審、本院均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鐵工工作，本案發生時則從事鐵皮屋的工作，未婚，沒有小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六、本案經檢察官鄭存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詹美鈴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海寧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政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